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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1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编号：临 2019－026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转让

其控股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

币 37,62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概述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9年 6月 12日在上海市宛平南路 8号 2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摩根士丹利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的预案》。 

为了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合理配置资源,综合考虑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实际

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鑫证券”）拟

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其所持有的摩根士丹利华鑫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华鑫”）2%的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37,620万元。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华鑫证券仍持有摩根华鑫 49%的股权。 

华鑫证券已于 2018年 10月 15日至 11月 9日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将本次

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预披露。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华鑫证

券董事会全权处理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股权过户及工商

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本次拟公开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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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摩根华鑫 2%股权事项符合公司经营计划，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不会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交易标的：摩根华鑫 2%股权。 

上述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摩根华鑫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27139126J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75

楼 75T30 室 

成立日期：2011 年 5月 4日 

法定代表人：王文学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2,000万元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一）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

券、公司债券）的承销与保荐；（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自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持有 51%股权，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

司持有 49%股权。 

摩根华鑫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万元，人民币） 

2018年（业经审计） 2019年 1-5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71,807.91 65,106.75 17,542.34 -9,979.20 60,664.03 57,718.93 1,051.87 -7,387.81 

（二）交易标的评估及估值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年 9 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摩根华鑫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18】第 1446 号”《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评估报

告》。该报告主要采用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在综合评价不同评估方法和初步价

值结论的合理性及所使用数据的质量和数量的基础上，最终选取市场法的评估结

论：摩根华鑫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26,500 万元，增值率为 90.07%。鉴于本次

股权转让导致华鑫证券可能丧失对摩根华鑫的控股权，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本次拟转让的摩根华鑫 2%的股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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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并出具了“东洲咨报字【2018】第 1447 号”《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转

让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股权估值咨询报告》。该报告采用市场法

得出估值结论：在报告假设前提成立的条件下，摩根华鑫在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日拟转让的 2%股权价值（含控股权溢价）估值为 37,620万元。 

 

三、交易对方及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股权转让将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进行，最终的交易

对手、成交价格、履约安排等与产权交易合同相关的主要内容尚无法确定。公司

将根据本次股权转让挂牌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债权债务处理的情况。根据《企业国有资产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令第 32 号）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拟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进行。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目前，公司及华鑫证券不存在为摩根华鑫提供担保、委托摩根华鑫理财

的情况，也不存在摩根华鑫占用公司及华鑫证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公司经营计划，有利于优化公司资产

结构、合理配置资源。 

若按照 2%股权的估值价值（含控股权溢价）完成股权转让，将对公司的净

资产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财务报表具体影响金额需要根据实际的交易对手、成交

价格、交割时点标的公司的净资产及公允价值来确定。目前，仍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将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竞价进行，转让价格不

低于 37,620 万元，最终能否成交存在着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部分

股权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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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

股权估值咨询报告； 

（三）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9月 30日审计报告； 

（四）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 12月 31日审计报告；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6月 13日 


